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專案工作人員 彈性支薪績效說明表
依據：一、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說明 3：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專簽視受雇者之學經歷、學術地位、特殊技術及工作經驗、近年來論著價值、研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、專長、績效、團隊精神以及經費來源等因素綜合考量，以月支數額酌予增減百分之五十，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。
二、本校 111 年度第 1 次人力評估小組會議紀錄決議事項第一項：為期全校性通用型執行計畫
(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)等之調整薪資案件有一致性原則，請依下述說明辦理：
(一)調整薪資應於所屬人員到職滿 3 個月後始得提出申請。
(二)所需之經費由申請單位自籌，且其發放期間應考量所屬人員已簽訂之僱用契約期間， 並明敘如經費來源用罄時，即應停止發放。
	申請單位
	
	姓	名
	

	到職日期
	
	年	資
	

	僱用期間
	

	績效說明

	壹、學術地位及近年來論著價值方面：

	貳、特殊技術及專長方面：

	叁、工作經驗及績效方面：




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： 	_
